
□申請技師執業執照□變更技師執業執照□換發技師執業執照□補發技師執業執照□自行停止執業  申請書  95.9.1  
申 請 （ 原 登 記 ） 事 項 變  更  事  項（無則免填） 

姓 名  性別  
 

身分證統一編號
(或居留證統一證號)

 出  生
年月日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 

是否具原住民身分 □否    □是（勾選「是」者，應已至戶政機關完成登記為原住民身分） □否    □是（勾選「是」者，應已至戶政機關完成登記為原住民身分） 

科 別 及
技師證書字號

科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號 
科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號 
科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號 
科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號 

科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號 
科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號 
科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號 

             科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號 

住所（戶籍地）
  

電    話
公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必填）  宅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必填）  

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 

 

執 業 方 式
□單獨設立技師事務所  □與其他技師組織聯合技師事務所。 
□受聘於技術顧問機構或組織技術顧問機構。 
□受聘於前款以外依法令規定必需聘用技師之營利事業或機構。 

□單獨設立技師事務所  □與其他技師組織聯合技師事務所。 
□受聘於技術顧問機構或組織技術顧問機構。 
□受聘於前款以外依法令規定必需聘用技師之營利事業或機構。 

執 業 機 構
 

執業機構地址
  

業 務 範 圍 科  技師執業範圍 科  技師執業範圍 

所屬各該科技師公會（變更、換發、補
發者請填載目前所屬公會；新請領執業
執照者請填載所欲加入之公會） 

技師公會 原 執 業 執 照 字 號（新申請者免填） 技執字第                   號 

領件方式（請於□
中擇一勾選，未勾
選或無法聯絡者，
即郵寄戶籍地） 

１□郵寄至住所(戶籍地)。 
２□郵寄至通訊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未填通訊地址或字跡潦草無法辨識者一律郵寄戶籍地） 

３□申請人親自領取。（請務必填寫公司、住宅電話及行動電話，如於電話通知期限內未領取或無法聯絡者，將郵寄至戶籍地）。 

申請
技師
聲明
事項 

一、  本人非現職公務員，並遵守技師執業有關法規之規定且無技師法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
不得請領技師執業執照之情形。（申請自行停止執業者，免本（第一項）項聲明） 

二、  本申請案填寫及所附文件（包含傳真補件）均為屬實，所附文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。
三、 本人如以技師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設立技師事務所，執業機構所在地確實得作為辦
公室使用，如經當地主管機關認定不符建物使用規定時，將依規定申請變更，其所衍
生之費用等相關問題，本人自行負責。 

四、 本人如係新申請執業執照，確實於經歷證明書所列期間、機構專任從事該科之業務。
五、本聲明事項如有不實，本人願負法律責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照片請自行粘貼 
 

（最近半年內正面二

吋脫帽半身照） 

 

技師親自簽名： 

原領執照逾期換發者，為表示執
業機構願意續聘  台端為執業技
師，本欄請執業機構（工程技術
顧問公司）加蓋印信： 
 

附記：申請須知及應檢附書件（請參閱執表2）     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收文日期：   
收文文號： 

執表 1 


